[bookmark: _Hlk99718688]象山县贤庠中心卫生院扩建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3年8月15日，象山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疗健康集团根据《象山县贤庠中心卫生院扩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镜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医疗机构 HJ 794-2016》，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护验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审批部门意见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bookmark: _Hlk143520286]象山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疗健康集团在现中心卫生院东南面新征土地14894.21平方米，新建医疗用房，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原诊疗楼改建为职工宿舍，新建门急诊大楼、住院部、医技室等医疗业务用房和行政管理用房、配电房、门卫，及区内道路、停车位、综合管线、给排水、绿化等设施。项目新增接诊人数约10人次/年。项目不设置传染病区，本次验收不包含辐射源仪器设备。根据现场调查，年接诊人数约为8万人。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bookmark: _Hlk143520305]象山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疗健康集团于2020年5月委托浙江仁欣环科院责任有限公司编制了《象山县贤庠中心卫生院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同年10月21日通过宁波市生态环境局象山分局的审批，批文号为“浙象环许【2020】61号”。
项目于2020年12月开工，2023年3月竣工并进行调试。项目从立项至调试过程中，不存在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记录等。
对照《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年版）》（生态环境部令第11号），本项目行业不在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名录管理范围内，故无需排污许可。
（三）投资情况
项目实际总投资4900元，环保投资40万，占总投资额8.2%。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为象山县贤庠中心卫生院扩建项目的主体工程及配套环保设施，为整体验收。
二、工程变动情况
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与环评报告表及批复基本一致，主要变动情况如下：污水处理站恶臭原环评为静电+消毒处理，现为高压静电处理，废水处理工艺原为消毒、生物接触氧化现为A2O处理工艺。 对照《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以上变动不属于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气
根据现场调查，本次验收废气主要为食堂油烟废气及污水处理站恶臭。
食堂油烟废气收集后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高空排放；污水处理站为地埋式，恶臭区域已加盖处理，恶臭收集后经高压静电除臭处理后排放。
（二）废水
根据现场调查，本次验收废水主要为医疗废水和生活污水。
生活污水经隔油池、化粪池预处理后汇同医疗废水经院区污水处理站处理达《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2标准后接入市政污水管网，送象山县贤庠镇污水处理厂处理达《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一级A标准后外排。
（三）噪声
项目营运过程产生的噪声主要为设备运转过程产生的噪声。
噪声防治措施：选用优质低噪低功率设备，同时尽量将所有设备均布置在车间内，以减轻噪声对环境的污染。加强对各类设备的管理和维护，避免设备不正常运转产生的噪声。
（四）固废
[bookmark: _Hlk143519737]项目固体废物主要为医疗废物、污泥及生活垃圾。医疗废物委托宁波枫林特种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进行处置。根据现有污水处理站运行情况，污泥实际产生量很少，目前暂存于沉淀池内。根据卫生院及污水站设计运维单位意见，沉淀池污泥2年内清理一次，本年度无需清运。后续污泥处置由象山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疗健康集团统一委托处理。
生活垃圾收集后委托环卫部门清运。企业已按要求设置了危废暂存仓库。
（五）辐射
项目辐射源单独验收，不在本次验收范围内。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验收工况
验收监测期间，各生产设备及环保设施均正常运行。项目主体工程工况稳定，环境保护设施运行正常。
（二）污染物排放情况
[bookmark: _Hlk143520354][bookmark: _Hlk143520342]浙江瑞亿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2023年5月31日、6月1日对本项目进行了现场采样，根据出具的检测报告（报告编号：RYL0530006）结果表明：
1、废气
验收监测期间（2023年5月31日~2023年6月1日），食堂油烟废气排放浓度最大值符合《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 18483-2001）表2中浓度限值；厂界上风向、下风向无组织废气中的总悬浮颗粒物、二氧化硫及氮氧化物排放浓度最大值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表2中无组织监控浓度限值；污水处理站四周无组织废气中的氯气、甲烷、氨、硫化氢、臭气浓度排放浓度最大值符合《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466-2005)表3中限值。
2、废水
验收监测期间（2023年5月31日~2023年6月1日），废水总排放口中的pH值、悬浮物、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挥发酚、总氰化物、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石油类、动植物油类、粪大肠菌群排放浓度最大值符合《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466-2005)表2中预处理标准。
3、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2023年5月31日~2023年6月1日），厂界四周噪声昼夜监测结果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表1中2类标准。
4、总量控制
根据检测结果和实际生产工况核算，本项目COD、氨氮总量指标未超过原环评文件中的核算总量，符合环评总量控制要求。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项目已按环保要求落实了环境保护措施，根据检测结果，项目废水、废气、噪声均达标排放，固废均妥善处理，工程建设对环境影响在可控范围内。
六、验收结论
经现场核查，象山县贤庠中心卫生院扩建项目环评手续齐备，主体工程和配套环保工程建设基本完备，项目建设内容与环境影响报告表基本一致，基本落实了环评审批意见和环境影响报告表中要求的污染防治设施建设及污染控制措施，污染物达标排放，项目对环境影响可以控制，项目没有发生或存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九类情形，项目具备竣工环保验收条件，同意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七、建议
1、严格遵守环保法律法规，完善各项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强化从事环保工作人员业务培训。加强废气环保处理设施的日常维护管理工作，确保各项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做好运行记录台账。加强固废管理，危险废物及时清运处置，并做好危险废物转运记录台帐。
2.项目污水处理站专人定期维护，脱水后的沉淀池污泥后续处置由象山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疗健康集团统一委托处理。象山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疗健康集团尽早与危废资质单位对接，在暂存池不能容纳前与资质单位签字协议并落实清运处理，以免影响卫生院正常运行。
2、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相关要求完善验收报告，按规范将竣工验收的相关内容和结论进行公示、公开。
八、验收人员信息
参加验收的单位及人员名单详见附件。


象山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疗健康集团
2023年8月15日

